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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04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嘉欣丝绸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3 

 

 

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.5%股权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

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.5%股权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同日，公司与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晟欣实业”）签订

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拟出资收购晟欣实业持有的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金蚕网公司”）10.5%的股权。  

2、风险提示  

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可能存在股东大会无法通过的风险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2016 年 8 月 5 日，公司与晟欣实业在嘉兴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拟出资

1174.2959万元收购晟欣实业持有的金蚕网公司 10.5%的股权。  

2、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国建先生持有晟欣实业 31.74%的股份，为晟欣实业的实

际控制人、董事长；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徐鸿先生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公司董事、

副总经理韩朔先生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公司董事顾群女士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

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郑晓女士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监事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

联交易。  

3、2016 年 8 月 5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浙江金

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.5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会议表决结果为：4票同意， 0票

反对，0票弃权，5票回避表决。公司董事长周国建先生、副董事长徐鸿先生、董事韩朔先生、

董事顾群女士、董事郑晓女士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交

易事项，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半数，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上述关联交

易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表决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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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

其他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1、关联方名称：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嘉兴市中环西路洪兴西路口苏银大厦 1401 室西首 

3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周国建 

5、注册资本：伍仟万元整  

6、注册号：91330401660580928G 

7、成立时间：2007年 4月 12日  

8、主营业务：实业投资；进出口业务。 

9、主要股东情况： 

 

10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 

单位：元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注：晟欣实业 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； 2016年

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） 

11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国建先生持有晟欣实业 31.74%的股份，为晟欣实业的实际控

股东姓名 出资数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周国建 1587.00 31.7400% 

徐  鸿 317.40 6.3480% 

其他 28名自然人股东 3095.60 61.9120% 

项  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/ 2016 年 1-6 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/ 2015 年度 

总资产 2,735,459,733.62 2,434,707,912.27 

净资产 755,630,965.63 740,517,957.17 

营业收入 225,351,523.94   907,568,231.45 

净利润 39,113,008.46   211,839,186.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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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人、董事长；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徐鸿先生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公司董事、副总

经理韩朔先生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公司董事顾群女士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董事；公司

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郑晓女士为晟欣实业的股东、监事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

易。 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名称：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嘉兴市友谊街 310号中丝国贸中心 601室 

3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朔 

5、注册资本： 叁仟万元整 

6、成立时间：2000年 10月 25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供应链管理；货运站（场）经营（仓储理货）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

信息服务业务 (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)，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、出版、教育、医疗保健、

药品和医疗器械、文化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、电子公告内容；商品中介服务、计算机网络工

程的开发、应用服务；棉麻收购及销售；纺织原料、针纺织品、服装辅料及蚕茧、生丝的销

售；市场经营管理，提供网上交易平台及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人力货物搬运服务；经营进

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，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

口业务。 

8、主要股东： 

股  东  名  称 持股比例 

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70.25% 

中丝顺达进出口公司 14% 

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3.5% 

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.75% 

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.5% 

合    计 100% 

9、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、诉讼

或仲裁事项，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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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优先受让权情况：金蚕网公司其他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11、主要财务状况 

单位：元 

（注：以上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；2016 年

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）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

本次交易价格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（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

资格）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，出具的中铭评报字[2016]第 3045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评估报告》”）中的评估价值为依据；金蚕网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,183.77

万元，对应金蚕网公司 10.5% 股权的价值为 1174.2959万元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确定本次交

易价格为人民币 1174.2959万元。 

五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协议签订日期：2016年 8月 5日 

2、股权转让份额与价格：晟欣实业将持有金蚕网公司 10.5%股权以 1174.2959万元的价

格转让给公司。 

3、支付方式：在协议生效后 7日内向晟欣实业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。 

4、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：本协议经各方签署，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股权转

让事项后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资金规划、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；本次关联交

项  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/ 2016 年 1-6 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/ 2015 年度 

资产总额 248,693,498.07 269,221,755.41 

负债总额 229,584,560.91 251,325,215.24 

应收账款总额 803,394.94 737,864.05 

净资产 19,108,937.16 17,896,540.17 

营业收入 48,243,340.63 56,566,568.93 

营业利润 1,053,209.42 3,707,564.95 

净利润 1,198,307.12 3,890,867.88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7,448,996.06 173,248,225.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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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金蚕网公司 80.75%的股权，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新的关联交易。  

2、公司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、为其提供担保等情形。  

3、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旨在进一步整合公司的优势资源，突出公司丝绸主业的发展方向，提升主业的

发展层次，对公司实施主业延伸发展的战略布局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

直接持有金蚕网公司 80.75%的股权，提高对金蚕网公司控制权的同时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净利润有积极作用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，价格

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亦不会因此交

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 

本次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且金额占公司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比

例较小，不会对公司当前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八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

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晟欣实业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.8167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 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，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进行

了充分的沟通，我们认为：公司董事长周国建先生为本次交易对象晟欣实业的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长，公司部分董事为本次交易对象晟欣实业的董事、监事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 等相关规定，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

易。此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实际需要，交易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，我

们事前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讨论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 

2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

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收购金蚕网公司10.5%股权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

该关联交易事项得到了我们的事先认可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

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本次交易的股权价值以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评

估报告》为依据，成交价格公平、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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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和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，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

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》 

3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 

4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16年8月6日  




